
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2026年行政审批中心业务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行政审批中心业务经费

立项依据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水汛〔2017〕359号）《中共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呈政务党组﹝2019﹞4号）《昆明市呈贡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的通知》（呈编通〔2018〕4号）等文件。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MB198972XH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D7栋3楼
联系电话：67416926

法人代表：龚雪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昆明市呈贡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牌子。核定行政编制15名，设局长1名，为正科级，副局长4名，为副科级。设办公室、政务服务科、审批改革和政策法规科、信息技术科、行政审批服务科5个内设机构。

项目基本概况

行政审批中心业务经费主要用于进一步提高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效率，改进审批方式，严格落实呈贡区行政审批运行制度，积极服务好项目、服务好企业，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同时确保我单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等行政审批业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一）按照“五级十二同”的标准推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管理、标准服务，做到清单外无审批，清单内事项“无差别”受理，确保权力公开运行。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规定》（水利部令第5号）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规定，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技术评审。

（三）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相关规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进行技术评审。

（四）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水汛〕〔2017〕359号）》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规定，对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进行技术评审。

（五）加大简政放权，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按照“五级十二同”标准，适时动态调整区级权责清单、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政务服务“七办”事项清单。
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安排资金219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根据工作实际，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等行政审批业务开展审批，进一步提高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效率，改进审批方式，严格落实呈贡区行政审批运行制度，积极服务好项目、服务好企业，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同时确保我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等行政审批业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开展。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扎实推进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探索“一颗印章管审批”，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审管分离”，加强“互联网+监管”系统的使用，以及“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对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事项实行一套表单、一个流程整合办理，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2026年至2028年进一步提高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效率，改进审批方式，确保我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等审批业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开展。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开展呈贡区街道明责赋权扩能工作实地调研，结合为基层减负工作要求，做好权责清单履行情况摸底评估。同时确保我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等行政审批业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开展。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
	<=
	15
	件
	定量指标
	完成率小于等于95%扣10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技术评审个数。
	2025年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申报个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技术评审
	<=
	4
	件
	定量指标
	完成率小于等于95%扣10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进行技术评审个数
	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申报个数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技术评审
	<=
	4
	件
	定量指标
	完成率小于等于95%扣10分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审个数
	2025年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申报个数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
	5
	天
	定量指标
	超过规定时间扣10分
	行政审批事项审批时限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
	3
	天
	定量指标
	超过规定时间扣10分
	行政审批事项审批时限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
	5
	天
	定量指标
	超过规定时间扣10分
	行政审批事项审批时限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经济效益
	
	
	空
	
	
	空
	空
	

	
	
	行政审批中心业务经费支出
	<=
	219000
	元
	定量指标
	经费支出小于219000元不扣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技术评审费；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技术评审经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费9000元/次*15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技术评审费12000元/次*4次；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技术评审经费9000元/次*4次；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广大群众及客商企业的满意度
	>=
	95
	%
	定性指标
	投诉率超过10%或投诉件超过6件，扣5分
	广大群众及客商企业的满意度
	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系统、营商环境投诉平台投诉件。


